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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秀清编著的《民事裁判过程论》为中国政法大学杨秀清教授历经5年研究之作。

　　《民事裁判过程论》的突出研究思路与特点在于将民事裁判过程与认知心理学结合起来，认为民
事裁判过程的结构实质上分为民事裁判的发现过程与民事裁判的证立过程，其中，民事裁判的发现过
程是一个由案件信息输入—案件信息加工—民事裁判输出所构成的审判者对当事人诉讼请求予以认知
的内在的动态心理过程，而民事裁判的证立过程则是一个由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所构成的完整的民事
裁判的外在的理性重构过程。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系统地对民事裁判过程进行研究，从而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以及对解
决民事案件审判实务中合理裁判作出的具体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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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民事诉讼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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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是时代的产物，无论一国通过何种程序确定
立法机关，其客观事实均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只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风俗习惯产生的，一
定时期的法律必然要反映一定时期人们的社会关系，反映这一时期人们特定的观念和认识。
无论人们多么企望使当时的法律能够超越时空，但依然无法实际超越，尤其是反映大多数人意识的法
律规范更是难以超越这种限制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言，“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其环
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这种环境。
但事实上，往往产生这法律的环境已发生变化，而这法律却仍然有效”。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现行制定法无论经过了一个怎样的立法过程，它只是覆盖
了一个由一些具体事实组成的，非常狭窄同时也非常有限的领域，故制定法所具有的局限性以及可能
的滞后性也就自然产生了。
当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手捧立法者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法律，并决定适用法律时，面对复杂多变的民事
纠纷以及社会一般观念、伦理标准的变迁，有时显得一筹莫展。
换言之，当法官作为审判者面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事实适用法律时，如果现行制定法的局限性使得法
官无法发现适当的具体法律规定可遵循时，或者当现行制定法的滞后性使得相关法律规定的适用会导
致裁判严重不公时，裁判过程的性质和功能并不是要求法官无所适从或者机械地运用制定法的规定逻
辑推导出某个虽为既定，但极为不公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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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裁判过程论》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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